
 
 
 
 
 
 

新竹市東區竹蓮國民小學 

 

11３年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宣導實施計畫 

 

一、 依據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府教學字第1130151945號。 
 

二、 目的：加強教育人員與家長之反毒知識及法規宣導。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 

四、 承辦單位：本校學務處 

五、 對象：本校全體教職員工 
 

六、 時間：113年11月19日(二) 07:50～09：50 
 

七、 地點：3樓會議室 

研習日期 研習課程 研習時間 研習時數 講師 
 

 

113年11月19

日（二） 

 

反毒知識與基

本法規 

 

07：50 

｜ 

09：50 

 
 
 

 

共2小時 

 

 

    

  楊語秦老師 

 

八、 報名：請於研習公告日起至113年11月19日(二)前逕至教師研習護照系統 
 

線上報名參加，全程參與教師核發研習時數2小時。 
 

九、 經費來源：制學生藥物校園宣導實施計畫辦理。 
 

十、 本計畫經市府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 
 
 
 
 

   


